
國立臺南大學附中 108學年度 第 12屆班聯會正、副主席選舉 報名表 

候選人 

姓  名 

            □ 參選主席  (搭檔為○○班○○○ ) 

            □ 參選副主席(搭檔為○○班○○○ ) 

相片一張浮貼（二吋或生活照） 
 

 

或寄送影像清晰電子檔至 

hsuihsuan@tntcsh.tn.edu.tw 

email檔名「○○○參加 108 班聯會 

正副主席選舉」 

班  級  學 號  

德  行 

表  現 

有無受記過以上 

處分之紀錄 

□ 有(原因：                 ) 

□ 無 

個  人 

經  歷 

 
社團經歷 

曾任班級幹部名稱 
其他服務志工 

(司儀、環評、秩糾等) 社團名稱 曾任幹部職稱 

一上     

一下     

二上     

自 傳 

參選動機、個人行事風格及自我介紹（優良事蹟、特色或專長等，請條列式簡要說明） 

 

導  師 

意  見 

經 106-1-2班聯大會決議通過「取消正副主席候選人學業成績限制」，請導師就其綜合表現給予相關建議或鼓

勵；如候選人學業成績未臻理想、已令師長家長憂心，必要時亦可勾選「不推薦」。 

 

 

 

 

 

 

 

 

                  □推薦     □不推薦    導師簽章：                

家  長 

意  見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 108學年度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班級聯合會正、副主席選舉。 

 若如願當選、成為校內學生自治組織之下屆領導人， 

 將與貴校合心指導子弟以身作則、樹立良範，並盡心盡力為校服務、培訓幹部人才。 

 
家長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註：此報名表請正副主席候選人以「同組」方式合併繳交至訓育組。108 年 3 月 19 日(二)截止收件 

mailto:hsuihsuan@tntcsh.tn.edu.tw


班聯會主席、副主席應盡之責任與義務 

第五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下轄秘書長、文書、活動、總務、公關、美編、網

路等七組，下設組長一至二人。行政部門幹部於每學年結束之休業式舉行交接儀式，自

交接日起，至下學年止，為期一年，不得連任。 

第二條  本會主席之職權，綜理本會各項行政事務，並主持各項業務會議，對外代表本會，並出

席社團聯席會議。副主席襄助主席推展會務，如主席因故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主席

代理之。  

第三條  本會行政部門組職與職權如下： 

第五款、 辭退： 

班聯會幹部及組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辭退其職務： 

(一) 曠廢職責，經班聯會議決後予以退職。 

(二) 違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 發生其他不可抗拒之事故，經班聯會議決或學校准其辭退者。 

 

第六章 選舉與罷免 

第一條  本會行政部門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學年，不得連選連任。正、副主席須提出施

政方針及理念，以兩人為一組之方式參加競選。 

第一款、 正副主席應具備條件：  

(一) 前一學年未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二) 同一學期內，非有特殊情形不得同時兼任兩社團之負責人或兼任三個以上社團

之職務。 

(三) 任期中受一次小過之處分時，即予以停權，至銷過完成後，恢復其職務。受二

次小過之處分時，即予以解除職務。 

第二款、 選舉： 

(一) 凡符合資格之同學，經導師推薦，經學務處審查通過者均可登記為正副主席候

選人，並於下學期在學生事務處指導下由本校全體學生普選產生之。 

(二) 候選人得以展開競選活動（公辦政見發表會、各班拉票、海報張貼等），競選活

動應於投票前一天放學時結束。 

(三) 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為原則，採普選制。 

(四) 由大會成立選舉委員會(負責協助學校印票、投票等工作)向學務處申請協助監

察，印製選票及選務工作，並舉行投票活動。 

(五) 全校投票後，得票最高且符合下列條件者當選。 

(六) 當選條件：候選人所得票未達以下標準者，視為無效，應重新投票。 

1、 三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2、 二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四十。 

3、 一組競選時，所得票數應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四十五。 

 

 


